
2015年 8 月 11日 星期二

B67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B68版)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已于2015年7月22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

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1,869,295,683.03 80.92

其中：股票

1,869,295,683.03 80.92

2

固定收益投资

80,280,000.00 3.48

其中：债券

80,280,000.00 3.48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56,232,226.28 15.42

7

其他资产

4,143,496.07 0.18

8

合计

2,309,951,405.38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1,138,905,289.68 51.63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4,397,698.48 0.65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18,853,270.56 0.85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384,864.00 0.97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401,544,666.66 18.20

J

金融业

274,720.00 0.01

K

房地产业

25,431,817.52 1.15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56,612,459.77 2.57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7,201,540.00 1.23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61,431,554.04 2.78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12,908,193.80 0.59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90,349,608.52 4.10

S

综合

- -

合计

1,869,295,683.03 84.74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300253

卫宁软件

3,818,988 198,587,376.00 9.00

2 300049

福瑞股份

1,162,595 104,621,924.05 4.74

3 002292

奥飞动漫

2,476,306 92,341,450.74 4.19

4 002348

高乐股份

5,393,250 84,296,497.50 3.82

5 000887

中鼎股份

3,399,977 84,149,430.75 3.81

6 002184

海得控制

1,600,375 73,489,220.00 3.33

7 600571

信雅达

524,162 55,482,547.70 2.52

8 002740

爱迪尔

770,497 46,568,838.68 2.11

9 002712

思美传媒

432,366 43,733,820.90 1.98

10 600869

智慧能源

1,347,728 43,194,682.40 1.96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80,280,000.00 3.64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80,280,000.00 3.64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 -

8

其他

- -

9

合计

80,280,000.00 3.64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1 150211 15

国开

11 800,000 80,280,000.00 3.64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1�本基金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证券。

8.2�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在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8.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2,264,799.95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402,363.44

5

应收申购款

1,476,332.68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4,143,496.07

8.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8.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1 002348

高乐股份

84,296,497.50 3.82

重大事项

2 000887

中鼎股份

84,149,430.75 3.81

重大事项

注：本基金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持有以上因公布的重大事项可能产生重大影响而被暂时停牌的股票，该类股票将在所

公布事项的重大影响消除后，经交易所批准复牌。

8.6�本报告涉及合计数相关比例的，均以合计数除以相关数据计算，而不是对不同比例进行合计。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04年6月28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投资业绩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

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50101-20150630 57.97% 2.69% 21.85% 1.44% 36.12% 1.25%

20140101-20141231 6.68% 1.31% 29.63% 0.77% -22.95% 0.54%

20130101-20131231 27.15% 1.26% -3.78% 0.89% 30.93% 0.37%

20120101-20121231 -0.34% 1.04% 4.54% 0.85% -4.88% 0.19%

20110101-20111231 -31.24% 1.28% -17.72% 0.86% -13.52% 0.42%

20100101-20101231 -4.44% 1.58% -4.44% 1.01% 0.00% 0.57%

20090101-20091231 44.62% 1.76% 55.03% 1.32% -10.41% 0.44%

20080101-20081231 -48.15% 1.92% -47.05% 1.98% -1.10% -0.06%

20070101-20071231 126.73% 2.10% 99.77% 1.50% 26.96% 0.60%

20060101-20061231 108.35% 1.37% 78.37% 0.91% 29.98% 0.46%

20050101-20051231 -1.32% 1.07% -4.80% 0.93% 3.48% 0.14%

20040628-20041231 -5.80% 0.80% -4.93% 0.98% -0.87% -0.18%

20040628-20150630 362.08% 1.56% 182.88% 1.17% 179.20% 0.39%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进行比较：

（2004年6月28日至2015年6月30日）

注：1、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04年6月28日正式生效。

2、本基金建仓期为六个月。建仓期满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关于投资组合的相关规定。在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金组

合投资的基本范围为：股票资产30%－95%，债券资产0%－65%，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净资产的

5%。

十四、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1）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5%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2）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托

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1）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5%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2）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3、其它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2）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3）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4）证券交易费用；

（5）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基金合同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按申购金额采用差别费率，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费率表如下：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50

万以下

1.50%

50

万

≤M＜100

万

1.20%

100

万

≤M＜250

万

0.75%

250

万

≤M＜500

万

0.50%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申购费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不向投资者收取。

2、赎回费

赎回费率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费率分为四档。 持有期限的起始日为基金权益登记日。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0-90

天

0.5%

91-180

天

0.35%

181-365

天

0.18%

366-730

天

0.1%

731

天及以上

0

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75%用于支付销售代理费用和注册登记费用等相关手续费，25%归基金资产。

3、申购、赎回费率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许可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最新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在公开说明书中列示。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最迟将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前2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基金招募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 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结合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近半年的投资经营情况，对2015年2月10日公告的《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内容进行了

必要的补充和更新。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在“重要提示”中明确了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更新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2、第三节“基金管理人”部分：

（1）在“（一）基金管理人概况”部分，对公司正式员工人数、公司旗下基金及资产管理计划情况进行了更新。

（2）在“（三）主要人员情况”部分，对公司董事的任职信息及基金经理的变动情况进行了更新。

3、第四节“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的主要人员情况和托管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4、第五节“相关服务机构”代销机构部分，对本基金代销机构的信息进行了必要的更新。

5、第七节“基金的转换”部分，更新了截止2015年6月28日可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开通基金转换的销售机构情况。

6、第九节“基金的投资”部分，根据本基金2015年第2季度报告的相关内容，重新调整了“七、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的内容

（未经审计）。

7、第十节“基金的业绩”部分，修订了本基金自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该部分内容均按规定格式要求编制，并经基金

托管人复核。

8、第二十二节“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汇总了本报告期内已经披露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信息。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1日

(上接B66版)

4.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数量化期权定价公式对权证价值进行计算， 并结合行业研究员对权证标的证券的估值分析结果，选

择具有良好流动性和较高投资价值的权证进行投资。 采用的策略包括但不限于下列策略或策略组合：

(1)本基金采取现金套利策略，兑现部分标的证券的投资收益，并通过购买该证券认购权证的方式，保留未来股票

上涨所带来的获利空间。

(2)本基金根据权证与标的证券的内在价值联系，合理配置权证与标的证券的投资比例，构建权证与标的证券的

避险组合，控制投资组合的下跌风险。 同时，本基金积极发现可能存在的套利机会，构建权证与标的证券的套利组合，

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

(五)投资决策依据和投资程序

1.投资决策依据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2)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证券市场发展态势；

(3)投资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风险水平等。

2.投资程序

(1)研究与分析

本基金管理人内设研究部，通过对宏观、政策、行业、公司、市场等方面的分析，制定投资策略建议和投资建议。

本基金管理人内设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运用风险模型及监测指标定期或根据需要对基金绩效进行评估，并向

基金经理反馈。

(2)构建投资组合

投资决策委员会在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框架下，审批确定基金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方案，并审批重大单项投资

决定。

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下，参考研究部和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的研究分析，制定基金的投资策略，在

其权限范围进行基金的日常投资组合管理工作。

(3)交易

基金经理制定具体的操作计划并通过交易系统或书面指令形式向中央交易室发出交易指令。 中央交易室依据投

资指令具体执行买卖操作，并将指令的执行情况反馈给基金经理。

(4)组合监控与调整

基金经理负责向投资决策委员会汇报基金投资执行情况。 监察部对基金投资进行日常监督。 绩效与风险评估小

组定期对基金投资进行绩效评估和风险分析， 并通过监察部呈报给合规审查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及督察长办公室、投

资决策委员会、基金经理及相关人员。 在监察部和绩效与风险评估小组提供的绩效评估和风险分析报告的基础上，基

金经理定期对证券市场变化和基金投资阶段成果和经验进行反思，对基金投资组合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

(六)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是：

业绩基准收益率=中证500指数收益率×75%＋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25%。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或因指数编制及发布等方面的原因，如果上述业绩比较基准不适用本基金时，本基金管理

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业绩比较基准

应履行相关程序，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3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

公告。

(七)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其预期风险及预期收益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与混合型基金，在证券投资基

金中属于风险较高、预期收益较高的品种。

(八)投资限制

1.组合限制

本基金在投资策略上兼顾投资原则以及开放式基金的固有特点， 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基金财产的非系统性风险，

保持基金组合良好的流动性。 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1)本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

(2)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

(3)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超过该证券的10％；

(4)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10％；

(5)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40％；

(6)本基金投资的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60％－95％，债券、现金等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5％-40％，现金

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本基金将不低于80%的股票资产投资于具有创新能力

和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

(7)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10％；

(8)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

(9)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10％；

(10)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证券

合计规模的10％；

(11)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BBB以上(含BBB)的资产支持证券。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其信用

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12)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13)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5％。

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制订严格的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控制制度，防范流动性

风险、法律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

如果法律法规对本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

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

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10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基金托管人

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2.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1)承销证券；

(2)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3)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4)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5)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6)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

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7)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8)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9)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九)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行使股东权利的处理原则及方法

1.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2.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3.有利于基金财产的安全与增值；

4.不通过关联交易为自身、雇员、授权代理人或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牟取任何不当利益。

(十)基金的融资、融券

本基金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进行融资、融券。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5年6月30日， 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

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977,084,031.37 82.63

其中：股票

977,084,031.37 82.63

2

固定收益投资

40,048,000.00 3.39

其中：债券

40,048,000.00 3.39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42,235,099.57 12.03

7

其他资产

23,152,546.83 1.96

8

合计

1,182,519,677.77 100.00

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45,979,322.40 3.99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390,473,379.40 33.89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10,985,490.00 0.95

F

批发和零售业

88,913,896.35 7.72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9,696,252.80 2.58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24,858,071.22 28.19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3,430.40 0.00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6,171,800.00 7.48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388.80 0.00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977,084,031.37 84.80

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002292

奥飞动漫

2,954,624 111,832,518.40 9.71

2 002183

怡 亚 通

1,310,000 86,171,800.00 7.48

3 002714

牧原股份

782,760 45,979,322.40 3.99

4 002439

启明星辰

1,200,000 41,160,000.00 3.57

5 300295

三六五网

350,000 40,386,500.00 3.51

6 002405

四维图新

850,000 37,230,000.00 3.23

7 002250

联化科技

1,600,000 35,840,000.00 3.11

8 002462

嘉事堂

609,900 32,385,690.00 2.81

9 300348

长亮科技

280,000 30,800,000.00 2.67

10 600476

湘邮科技

797,342 30,147,501.02 2.62

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40,048,000.00 3.48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40,048,000.00 3.48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 -

8

其他

- -

9

合计

40,048,000.00 3.48

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110219 11

国开

19 400,000 40,048,000.00 3.48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未进行贵金属投资。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契约规定，无法投资股指期货。

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契约规定，无法投资股指期货。

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

谴责、处罚的情况。

11.2.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在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11.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619,983.9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20,685,002.25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52,263.58

5

应收申购款

495,297.04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3,152,546.83

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无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1 002292

奥飞动漫

111,832,518.40 9.71

重大事项停牌

2 002183

怡 亚 通

86,171,800.00 7.48

重大事项停牌

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无。

第六节、基金的业绩

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

明书。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未经审计。

1、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

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0.12.29-2010.12.31 0.00% 0.00% 3.26% 0.74% -3.26% -0.74%

2011.01.01-2011.12.31 -18.07% 0.90% -25.49% 1.15% 7.42% -0.25%

2012.01.01-2012.12.31 18.77% 1.08% 1.59% 1.15% 17.18% -0.07%

2013.01.01-2013.12.31 38.84% 1.40% 13.72% 1.08% 25.12% 0.32%

2014.01.01-2014.12.31 18.84% 1.33% 29.87% 0.93% -11.03% 0.40%

2015.01.01-2015.06.30 64.30% 2.52% 49.01% 1.72% 15.29% 0.80%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163.82% 1.40% 72.00% 1.17% 91.82% 0.23%

注：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中证500指数收益率×75%＋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25%，每日进行再平衡过程。

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2010年12月29日成立，根据《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应自基金合同

生效日起六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七节 基金的费用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1.50%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1.5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0.25%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

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3.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

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

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五)�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通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2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第八节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及《银河创

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更新编写，更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重要提示”日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2015年6月29日，有关财务数

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2015年6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定于2015年8月11日前公告。

2、“第三节 基金管理人”公司注册资本由1.5亿人民币增加至2亿元人民币，各持股单位出资额也进行了变更，但

占总股本比例不变；持股单位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更名为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信息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了更新。

3、“第四节 基金托管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

4、“第五节 相关服务机构”对基金份额发售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信息进行了更新。

5、“第十节 基金的投资” 更新了“（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报告截止日为2015年6月30日，该部分内容均

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

6、“第十一节 基金的业绩” ，对基金成立以来至2015年6月30日的基金业绩表现进行了披露。 该部分内容均按有

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第二十四节 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列示了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公司、本基金托管行在指定报纸上

披露的临时报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上接B65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２３

，

４１７

，

７７８．９８ ５．０５

Ｃ

制造业

７４

，

６７９

，

２３４．７５ １６．１１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６

，

９２５

，

１４５．５５ ７．９６

Ｅ

建筑业

３１

，

０４５

，

７６３．７４ ６．７０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７

，

１３１

，

４６８．７１ １．５４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８

，

０１５

，

４８７．２５ ６．０４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

，

５５５

，

１７７．１９ ０．９８

Ｊ

金融业

２００

，

３５０

，

３４９．４５ ４３．２１

Ｋ

房地产业

２１

，

６７１

，

６７９．０４ ４．６７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

，

４５９

，

４６８．５４ ０．７５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４３１

，

２５１

，

５５３．２０ ９３．００

１．２．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１

，

０８７

，

５５６．１７ ０．２３

Ｃ

制造业

－ －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１

，

０８７

，

５５６．１７ ０．２３

１．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１．３．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３９７

，

０４８ ３２

，

５３４

，

１１３．１２ ７．０２

２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

，

２２３

，

９６１ ２２

，

９１２

，

５４９．９２ ４．９４

３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

，

６０９

，

１１４ １５

，

９９４

，

５９３．１６ ３．４５

４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８３７

，

８６７ １４

，

４５３

，

２０５．７５ ３．１２

５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８２０

，

３１３ １３

，

９１２

，

５０８．４８ ３．００

６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１

，

４３８

，

３５５ １１

，

８５２

，

０４５．２０ ２．５６

７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１７６

，

４５０ １１

，

２７５

，

１５５．００ ２．４３

８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７１０

，

９２３ １０

，

３２２

，

６０１．９６ ２．２３

９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１

，

９４５

，

６８２ １０

，

２７３

，

２００．９６ ２．２２

１０ ６００９００

长江电力

７０５

，

３５３ １０

，

１２１

，

８１５．５５ ２．１８

１．３．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３９５

盘江股份

６９

，

２２７ １

，

０８７

，

５５６．１７ ０．２３

１．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１．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１．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１．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１．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１．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合约。

１．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依据基金合同的规定，以控制跟踪误差最小化为管理目标，未进行股指期货的投资。

１．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

的情形

１．１１．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１．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４００

，

７２８．７５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５６

，

６００

，

４２３．７５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９

，

６６７．６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７

，

９６５

，

０６９．５２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７４

，

９７５

，

８８９．６７

１．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１．１１．５．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１．１１．５．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０３９５

盘江股份

１

，

０８７

，

５５６．１７ ０．２３

临时停牌

§２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５４７

，

８３３

，

９１０．０８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５５０

，

２３６

，

２５６．６２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７７１

，

８３１

，

４５９．９７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

＂－＂

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３２６

，

２３８

，

７０６．７３

第六节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有关业绩数据经托管人

复核，但未经审计。

１

、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注：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生效。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５．９８％ １．４５％ －２２．８３％ １．５５％ ６．８５％ －０．１０％

２０１１－１－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１７．７２％ １．２４％ －１７．０８％ １．２４％ －０．６４％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１－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３．４４％ １．０９％ １２．４９％ １．１１％ ０．９５％ ０．０２％

２０１３－１－１

至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９．１７％ １．４４％ －１１．１３％ １．４３％ １．９６％ ０．０１％

２０１４－１－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６４．３８％ １．２４％ ５９．７３％ １．２７％ ４．６５％ －０．０３％

２０１５－１－１

至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２１．２５％ ２．３０％ ２２．９４％ ２．２５％ １．６９％ ０．０５％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４２．１０％ １．４１％ ３２．３６％ １．４４％ ９．７４％ －０．０２％

２

、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

数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第七节 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９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３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０％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

期顺延。

（

３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 需根据与指数所有人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向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支

付指数使用费。通常情况下，指数使用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２％

（

２

个基点）的年费率计提，且收取下限为每季度人民

币

５

万元。计算方法如下：

Ｈ＝ Ｅ×

指数使用费年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计提的指数使用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使用费从基金合同生效日开始每日计算，逐日累计；基金设立当年不足

３

个月的，按照

３

个月收费。

指数使用费的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季初

１０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

中一次性支付给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如果指数使用费的计算方法和费率等需要调整， 本基金将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本基金的指数使用费率或费率计算方

法，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

（

４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

３

）到（

９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

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

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５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

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本基金认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书“六、基金的募集”中“（六）本基金的初始

面值、认购价格及计算公式、认购费用”中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的申购费、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书“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非交易过户与转托管”中的“（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中的相关规定。

第八节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及《银河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更新编写，更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１

、“三、 基金管理人” 之“（一）基金管理人概况”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５

亿人民币增加至

２

亿元人民币，各持股单位出资额也

进行了变更，但占总股本比例不变；持股单位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更名为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２

、“第四节 基金托管人”之“一、基金托管人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

３

、“第五节 相关服务机构”对基金份额发售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的信息进行了更新。

４

、“第十节 基金的投资”更新了“（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本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

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

５

、更新了“第十一节 基金的业绩”，对基金成立以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基金业绩表现进行了披露。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

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６

、“第二十四节 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列示了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公司在指定报纸上披露的临时报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261� � �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编号：2015-080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于 2015� 年 08� 月 03� 日通过邮件、 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2015�年 08�月 1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6� 人，实际

表决董事 6�人，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忠革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

下议案：

会议以 6�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与陕西

诚长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珠海市龙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等相关主体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与交易各方协商，同意公司与西安华

洲通信有限责任公司、刘军共同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标的资产的滚存未分配利润、期间

损益等相关事项进行补充约定，公司购买相关资产的交易价格不因前述修改而发

生调整。

根据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经与交易各方协商， 同意公司与钟美

珠、珠海智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珠海市智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赵炳璋、池宇轩

共同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对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标的资产的滚存未分配利润、期间损益等相关事项进行补充约

定，公司购买相关资产的交易价格不因前述修改而发生调整。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08月10日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证券代码：600734� � �公告编号：第2015－039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 年5� 月19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时披露

了《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5

月19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5年6月16日，公司发布了《福建实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 年6� 月19�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资产规模大、范围广、程序复杂，有关各方仍需对标的资

产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沟通和协商，并论证重组方案，预计无法按期复牌。 经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向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 年7� 月

19�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2015年7月13日，公司发布《福建实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决议公告》。

目前， 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论证工作以及对标的资

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 同时交易各方也正在就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充

分沟通和协商，待有关事项确定并完成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

展公告。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0日


